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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
在苏州保安服务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，行业环境正面临着前所未

有的机遇与挑战。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、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，保安

服务在维护社会治安、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愈发关键的

作用。然而，部分保安从业单位、保安培训单位及保安员在经营与服

务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不仅损害了行业形象，也对客户权益

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。苏州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一直致力于推

动行业的健康、有序发展。为规范市场秩序、提升服务质量，协会依

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梳理

汇编了行业内常见违法行为及处罚依据，以供广大从业者查阅及培训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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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保安从业单位 

一、未经许可擅自经营保安业务 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 54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、第 2款以及《保

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1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依法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之外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，未经许可擅

自经营门卫、巡逻、守护、押运、随身护卫、秩序维护、安全检查以

及安全技术防范、安全风险评估等保安服务。包括为规避市场准入限

制，向保安服务公司租用、借用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来承接保安服务

业务的公司及个人；以及出租、出借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的保安服务

公司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 54 条第 1款第 3 项规定、第 2 款以

及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1 条予以行政处罚（取缔，处 10日以上

15 日以下拘留，并处 500 元以上 1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 5

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）。 

二、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保安服务许可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》第 43 条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 69条第 2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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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受案情形 

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管理人员履历造假，不符合《保安服务管理条

例》第 8条第 2项规定的条件；公司住所系租赁，提供虚假租赁合同

的；申请设立时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管理人员不实际在岗履职，实际

在岗履行职务人员又不符合担任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管理人员条件的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依据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》第 43 条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 69 条第 2 款规定由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

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。 

三、 未经审核变更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1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服务公司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未经公安机关审核同意擅

自变更法定代表人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，未经审

核变更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

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并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

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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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未按规定进行自招保安员备案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2 项 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，未按规定在开始保安服务之日起 30 日

内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

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，未按规

定进行自招保安员备案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

节严重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

收违法所得。 

五、未按规定撤销自招保安员备案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2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不再招用保安员进行保安服务的，未按规

定在停止保安服务之日起 30 日内到备案的公安机关撤销备案的，由

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，未按规

定撤销自招保安员备案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



 第 7 页 共 28 页 

节严重的，并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

违法所得。 

六、超范围开展保安服务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3 项 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在本单位以外或

者物业管理区域以外开展保安服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

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，超范围

开展保安服务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

并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 

七、 违反规定条件招用保安员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4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服务公司和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

招用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担任保安员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

予以受案。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16 条规定，年满 18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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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行良好，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申领保安员证，从事保

安服务工作。申请人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考试、审查合格

并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的，发给保安员证。第 17 条规定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保安员：(1)曾被收容教育、强制隔离戒毒、

劳动教养或者 3次以上行政拘留的；(2)曾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的； 

(3)被吊销保安员证未满 3 年的；(4)曾两次被吊销保安员证的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，违反规

定条件招用保安员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

重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

所得。 

八、未按规定核查保安服务合法性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5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服务公司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未对客户单位要求提供的

保安服务的合法性进行核查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对客户单位要求提供的保安服务的合法性进

行核查，对违法的保安服务要求应当拒绝，并向公安机关报告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5 项规定，未按规

定核查保安服务合法性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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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严重的，并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

违法所得 。 

九、未报告违法保安服务要求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5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服务公司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未将客户单位要求提供的

违法保安服务要求向公安机关报告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

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5 项规定，未报告

违法保安服务要求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

重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

所得。 

十、未按规定签订、留存保安服务合同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6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服务公司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未签订、留存保安服务合

同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保安服务公司提供保安服务应当与客户单位签订保安服务合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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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规定服务的项目、内容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。保安服务合同终止

后，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将保安服务合同至少留存 2 年备查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6 项规定，未按规

定签订、留存保安服务合同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
情节严重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

收违法所得。 

十一、未按规定留存保安服务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 款第 7 项及第 2 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服务公司、自行招用保安员和客户单位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

定，未留存保 安服务中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的，由公安

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保安服务中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，应当至少留存 30

日备查，保安从业单位和客户单位不得删改或者扩散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第 1款第 7 项及第 2款规定，

未按规定留存保安服务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

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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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泄露保密信息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1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从业单位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泄露在保安服务中获知的

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以及客户单位明确要求保密的信息尚不构成犯罪

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保安从业单位、保安员对保安服务中获知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

以及客户单位明确要求保密的信息，应当予以保密。 

3、 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，泄露保

密信息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违反

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。 

十三、使用监控设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、个人隐私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2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从业单位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 使用监控设备通过偷窥、

偷拍、窃听等方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、个人隐私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 。 

3、处罚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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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，使用监

控设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、个人隐私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2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

事责任。 

十四、删改、扩散保安服务监控影像 资料、报警记录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3 项及第 2 款。 

2、 受案情形 

保安从业单位和客户单位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删改或者扩散

保安服务中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

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款第 3 项及第 2款规定，

删改、扩散保安服务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

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

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的刑事责任。 

十五、指使、纵容保安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4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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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从业单位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指使、纵容保安员阻碍依

法执行公务、参与追索债务、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

纠纷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，指使、

纵容保安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2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 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

任。 

十六、疏于管理导致发生保安员违法犯罪案件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5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从业单位对保安员疏于管理、教育和培训，发生保安员违法

犯罪案件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3 条第 1 款第 5 项，疏于管理导

致发生保安员违法 犯罪案件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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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篇 保安员管理 

十七、保安员扣押、没收他人证件、财物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2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员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非法扣押、没收他人证件、财物，

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，保安员

扣押、没收他人证件、财物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；情节严重的，

吊销其保安员证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应当注意，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条第 1款第 1项规定的“限

制他人人身自由、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、殴打他人"、 第 3项规定

的“阻碍依法执行公务”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文竞合，受案、处

罚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文规定。 

十八、保安员参与追索债务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4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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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员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参与追索债务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，保安员

参与追索债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其保安员

证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 

十九、保安员采用暴力、以暴力相威胁处置纠纷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4 项 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员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

段处置纠纷， 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，保安员

采用暴力、以暴力相威胁处置纠纷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；情节严

重的，吊销其保安员证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二十、保安员删改、扩散保安服务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 

1、受案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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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5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员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删改或者扩散保安服务中形成的

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

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5 项规定，保安员

删改、扩散保安服务监控影像资料、报警记录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训

诫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其保安员证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

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二十一、保安员侵犯个人隐私、泄露保密信息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6 项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员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，侵犯个人隐私或者泄露在保安服

务中获知的国 家秘密、商业秘密以及客户单位明确要求保密的信息，

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 1 款第 6 项规定，保安员

侵犯个人隐私、泄露保密信息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；情节严重的，

吊销其保安员证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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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 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二十二、未按规定进行保安员培训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7 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单位违反保安培训管理规定，未按照保安员培训教学大

纲的规定进行培训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 47 条规定，未按规定进行保安员

培训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5

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以保安培训为名进行诈骗活动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

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三篇  保安培训单位 

二十三、非法获取保安培训许可证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33 条第 2 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

得《保安培训许可证》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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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，非法获取

保安培训许可证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该保安培训机

构处以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， 并由发证的公安机

关撤销《保安培训许可证》。 

二十四、未按规定办理保安培训机构变更手续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0 条和第 34条第 1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在机构变更名称、住所、

法定代表人、 校长(院长)、投资主体或者培训类型后，未在 20 日内

到发放《保安培训许可证》的公安机关办理变更手续的，由公安机关

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0 条和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，

未按规定办理保安培训机构变更手续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

机关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限期改正。 

二十五、未按规定时间安排保安学员实习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5 条第 1 款和第 34条第 1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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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未按规定时间安排保安

学员实习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，保安培训机构

学员实习时间不得超过培训时间的 1/3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5条第 1 款和第 34 条第 1 款

规定，未按规定时间安排保安学员实习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

安机关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限期改正。 

二十六、非法提供保安服务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和第 34条第 1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向社会提供保安服务或

者以实习等名义变相提供保安服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

受案。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，保安培训机构

不得向社会提供保安服务或者以实习等名义变相提供保安服务 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5条第 2 款和第 34 条第 1 款

规定，非法提供保安服务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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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限期改正。 

二十七、未按规定签订保安培训合同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0 条和第 34条第 1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在学员人学时未与学员

签订规范的培训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如实告知可能存在的就业

风险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0 条和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，

未按规定签订保安培训合同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处以

5000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限期改正。 

二十八、未按规定备案保安培训合同式样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0 条和第 34条第 1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未将保安培训合同式样

报保安培训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的，由公安

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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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0 条和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，

未按规定备案保安培训合同式样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

处以 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限期改正。 

二十九、发布虚假招生广告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2 条和第 34条第 2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发布虚假招生广告，夸

大事实或者以安排工作等名义诱骗学员入学，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

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2 条和第 34 条第 2 款规定，

发布虚假招生广告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处以 5000 元

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退还学员全部学费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

行为的，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三十、非法传授侦察技术手段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6 条第 2 款和第 35条第 2款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传授依法由公安机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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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安全机关、检察机关专有的侦察技术、手段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

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，保安培训机构

不得传授依法由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检察机关专有的侦察技术、

手段。枪支使用培训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培训机构进行。

法律、法规对培训内容和学员有其他特殊要求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6条第 2 款和第 35 条第 2 款

规定，非法传授侦察技术手段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

令保安培训机构取消教员授课资格，并对保安培训机构处以 2000 元

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  

三十一、未按规定内容、计划进行保安培训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4 条和第 36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未按规定内容、计划进

行保安培训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4 条规定，保安培训机构应当根

据培训内容和培训计划，对学员进行 2个月以上且不少于 264 课时的

培训。 

3、处罚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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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4 条和第 36 条规定，未按

规定内容、计划进行保安培训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

令保安培训机构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0 元以上 1 万元

以下罚款 。 

三十二、未按规定颁发保安培训结业证书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7 条和第 36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对完成培训计划、内容

和课时且考核合格的学员，未按规定颁发结业证书的，由公安机关作

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7条和第 36 条规定，未按规

定颁发保安培训结业证书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保

安培训机构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

罚款。 

三十三、未按规定建立保安学员档案管理制度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第 1 款和第 36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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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未按规定建立保安学员

档案管理制度，对学员成绩、考核鉴定等基本信息实行计算机管理的，

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 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第 1 款和第 36 条规定，

未按规定建立保安学员档案管理制度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

机关责令保安培训机构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0 元以上

1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三十四、未按规定保存保安学员文书档案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第 1 款和第 36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未按规定将学员文书档

案保存至学员毕业离校后的第 5 年年底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

予以受案。 

应当注意，对保安培训机构因未按规定建立保安学员档案管理制

度而未按规定保存保安学员文书档案的，违法行为名称表述为“未按

规定建立保安学员档案管理制度”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第 1 款和第 36 条规定，

未按规定保存保安学员文书档案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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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保安培训机构限期改正； 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0元以上 1万

元以下罚款。 

三十五、未按规定备案保安学员、师资人员档案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36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未按规定将学员、师资

人员文书档案及电子文档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

案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36 条规定，

未按规定备案保安学员、师资人员档案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

安机关责令保安培训机构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0 元以

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三十六、违规收取保安培训费用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9 条和第 36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所在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商同级价格主管

部门核准的保安培训业收费标准，向保安学员乱收保安培训费用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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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19条和第 36 条规定，违规收

取保安培训费用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保安培训机

构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三十七、转包、违规委托保安培训业务 

1、受案依据 

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1 条和第 36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保安培训机构违反保安培训业管理规定，以转包形式开展保安培

训业务，或者委托未经公安机关依法许可的保安培训机构或者个人开

展保安培训业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第 21 条和第 36 条规定，转包、

违规委托保安培训业务的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保安

培训机构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

款。 

第四篇 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 

三十八、不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措施 

1、受案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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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第19条，《公安机关监督

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规定》第8条、第11条或者第12

条，《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》第

15条。 

2、受案情形 

企业事业单位违反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规定，不落实单位

内部治安保卫措施，造成公民人身伤害、公私财产损失，或者严重威

胁公民人身安全、公私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

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。 

应当注意，对金融机构安全防范设施建设、使用存在治安隐患

的，违法行为名 称表述为“不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措施”,法律

依据适用《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第19条和《金融机构

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》第15条。 

对企业事业单位具有《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

安保卫工作规定》第11条或者第12条规定情形的，违法行为名称表

述为"不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措施”,法律依据适用《企业事业单

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第19条和《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

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规定》第8条、第11条或者第12条。 

3、处罚标准 

根据《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第 19 条规定，不落实

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措施的，公安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整改，并处警告；

单位逾期不整改，造成公民人身伤害、公私财产损失，或者严重威胁

公民人身安全、公私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，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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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

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建议有关组织对单位主要负责人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 

 


